
國立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環境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106 年 12 月 25 日行政擴大會報初訂 

一、依據： 

中華民國 99年 6月 5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37311號之環境教育法。 

二、目的： 

（一）有效推動學校環境教育藉以增進全校教職員工生對環境的認知與關懷。 

（二）培養正向的環境價值觀，並提供獲得保護及改善環境所需的知識、技能、態度，以達資源

永續利用。 

（三）配合永續校園理念融合各科教學活動，落實學校環境教育議題實踐，規劃實施學校本位環

境教育課程。 

（四）透過永續校園實踐，建構重視生態與環境保護之綠色校園。並結合社區資源推動校園環境

教育計劃，將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尊重自然的觀念落實於生活中。 

三、組織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名、總幹事一名、副總幹事一名、執行秘書一名，全委員共十五人。

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總幹事由學務主任擔任、副總幹事由總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由衛生組長

擔任。委員由教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圖書館主任、進修部主任、人事主任、主計主任、

主任教官、教學組長、訓育組長、社團活動組長等擔任。 

四、執掌 

(一)提供學校環境教育政策及法規興革之建議。 

(二)審議及督導學校環境教育之計畫、方案及措施。 

(三)提供學校教職員工生之環境教育與活動規劃之建議。 

(四)提供學校環境衛生管理規劃之建議。 

(五)協調相關機關、團體推展環境教育之事項 

(六)其他有關推展學校環境教育之事項。 

五、工作內容 

組   別 職    稱 工    作    內    容 

主任委員 

環教推廣組 

校    長 綜理本校環境教育一切事宜。 

總幹事 

環教推廣組 

學務主任 1、負責環境教育的推動及協調，並提供相關輔導資料。 

2、訂定計畫、成立推動組織。 

副總幹事 

環教環境組 

總務主任 1、負責有關設備器材的提供，環境佈置及有關行政事務。 

2、協助、推動及提供改進環境教育有關事項。 

3、規劃實施各項節能措施。  

4、建設生物多樣性校園。  

5、建置校園生態教學場域。  

6、運用自然媒材美化校園景觀。  

7、推動永續校園局部改造工作。 

執行秘書 

環教推廣組 

衛生組長 1、協助總幹事執行本校環境教育有關事項。 

2、辦理環境教育宣導相關活動。 

3、推行節能減廢與資源回收等工作。 

4、辦理教職員工生校內外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研習。 

5、環境教育成果提報工作。 



委員 

環教教學組 

教務主任 1、協助、推動及提供改進環境教育有關事項。  

2、推動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課程研發工作 

3、實施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課程。 
教學組長 

委員 

環教輔導組 

主任教官 協助、推動及提供改進環境教育有關事項。 

實習主任 

輔導主任 

進修部主任 

委員 

環教資訊組 

圖書館主任 協助宣導並推展環境教育活動事項。如：環境教育相關叢書採購

等。 

委員 

環教人事組 
人事主任 

協助提供環境教育研習資訊並鼓勵全校教職員工參與環境教育活

動。 

委員 

環教會計組 

主計主任 執行學校環境教育計劃之各項經費編制及核銷工作。 

委員 

環教活動組 

訓育組長 協助環境教育計劃之班週會活動。 

社團活動組 協助推動環境教育相關社團工作事宜。 

六、本委員會所聘任之委員，採無給職，任期為一年，自 8月 1日起至翌年 7月 31日止。 

七、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由執行秘書簽請主任委員召集。討

論該學年推動環境教育相關事項及擬定下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八、本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不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主持之。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報審議後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